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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学生教学科研
成果奖励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奖励目的。为了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省级

以上各类高水平竞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科研创新能

力以及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结合本院的实际

情况，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奖励对象是本院全日制在校学生，署

名单位必须为“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

同类竞赛指导教师至多奖励两项指导成果。指导教师指各

类竞赛获奖证书或相关通知文件中注明的指导教师。

第三条 奖励范围。对在校生以下五个方面的成果予以奖

励（本办法中的奖励标准标明的金额均为税前奖金额）：

（一）学科竞赛获奖；

（二）体育、文艺类获奖；

（三）优秀毕业论文；

（四）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五）各类专利。

第四条 学生学科竞赛获奖的奖励标准。学科竞赛分为团

队和个人奖项，奖励标准（补充说明见附件 1）分为一类竞赛

和二类竞赛（竞赛名单详见附件 2、附件 3）：

表 1 一类竞赛奖励标准 单位：元

等级 获奖等级
学生团队奖励金额/项 学生个人奖励金额/项

其中：学生团队 其中：指导教师 其中：学生个人 其中：指导教师

国家级 特等奖 10000 5000 5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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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8000 4000 4000 2000

二等奖 6000 3000 3000 1500

三等奖 5000 2500 2500 1300

省级、直

辖市级

特等奖 4000 2000 2000 1000

一等奖 3000 1500 1500 800

二等奖 2000 1000 1000 500

三等奖 1000 500 500 300

表 2 二类竞赛奖励标准 单位：元

获奖等级

学生团队奖励金额/项 学生个人奖励金额/项

其中：学生团队 其中：指导教师 其中：学生个人 其中：指导教师

特等奖 3000 1500 1500 800

一等奖 2000 1000 1000 500

二等奖 1000 500 500 300

三等奖 500 300 300 200

第五条 体育、文艺竞赛获奖的奖励标准。对本院学生参

加各种体育、文艺类竞赛活动并取得前 3 名的予以奖励：

表 3 体育、文艺类竞赛等级及奖励标准 单位：元

等级 获奖等级

学生团队奖励金额/项 学生个人奖励金额/项

其中：学生团队 其中：指导教师 其中：学生个人 其中：指导教师

国家级

一等奖（冠军） 5000 2500 2500 1300

二等奖（亚军） 4000 2000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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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季军） 3000 1500 1500 800

省级、直

辖市级

一等奖（冠军） 2000 1000 1000 500

二等奖（亚军） 1500 800 800 400

三等奖（季军） 1000 500 500 300

第六条 优秀毕业论文奖励标准。学院对每届优秀毕业论

文予以奖励：

表 4 优秀毕业论文奖励标准 单位：元

级别

优秀毕业论文奖励金额/篇

其中：学生个人 其中：指导教师

国家级 3000 1500

天津市级 1000 500

学院级 500 300

第七条 学生发表论文奖励标准。对本院学生以独立或第

一作者署名公开发表的 G 类以上学术论文（受奖学术论文的字

数应不少于 3000 字）予以奖励。论文级别分类参照《天津外

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论文等级目录》（附件 4），奖励标准如

下：

表 5 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等级及奖励标准 单位：元

论文等级 期刊范围 奖励金额/篇

D 类

1.在除 A、B、C类以外的 CSSCI 来源期刊（含集刊）上发表

的学术论文。(见附录 2)

2.在除A、B、C类以外的CSCD来源期刊上发表的科技类学术论文。(见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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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3.被 EI 收录的会议论文。

4.在我校增补的外语类相关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见附

录 4）

5.在我校增补的D类国外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见附录5）

E 类

1.在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见附录 6）

2.在CSCD来源期刊扩展版上发表的科技类学术论文。（见附录3）

3.在除 A、B、C、D 类以外的“北大核心期刊目录”收录的

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见附录 7）

4.在我校增补的E类国外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见附录5）

5.入选《天津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的论文。

2000

F 类
除特类、A、B、C、D、E 类论文以外，在有国际标准刊号 ISSN

或国内统一刊号 CN 的正式期刊或报纸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1000

G 类

除特类、A、B、C、D、E、F 类论文以外，被正式出版的论文

集（含以书代刊）所收录的学术论文。论文集需有国际标准

刊号 ISSN 或国内统一刊号 CN。

500

第八条 专利奖励标准。对独立或第一发明人获得各类专

利证书的在校生予以奖励：

表 6 学生各类专利奖励标准 单位：元

专利种类 奖励金额/项

发明专利 4000

实用新型专利 2000

外观设计专利 1000

第九条 奖励周期。学生竞赛获奖和科研成果奖励周期为

一学年，奖励在每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8 月 31 日期间获得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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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和成果。

第十条 奖励程序。学生教学科研成果奖励的工作程序如

下：

（一）学院发布学生教学科研成果奖励申报通知；

（二）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通知要求向所属系部提交成

果奖励申请及佐证材料，系部初审汇总后涉及表 1、表 2 中的

学科竞赛及表 4 的奖励申请交教务部；涉及表 1、表 2 中的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奖励申请交就业办公室；涉及表 1 中

的“挑战杯”和表 3 中的文艺类竞赛的奖励申请交院团委；涉

及表 3 中的体育类竞赛的奖励申请交体育部；涉及表 5、表 6

的奖励申请交科研部；

（三）有关部门收到材料后进行内容审核，将审核合格的

申请交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

（四）评审通过的学生教学科研成果在学院内部公示 5

个工作日；

（五）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和个人，经党政联席会暨院长办

公会通过，院长签署意见后实施奖励。

第十一条 解释权。本办法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本管理办法未列入的项目，奖励与否及奖励金额由本院学

术委员会研究提出建议，由本院党政联席会暨院长办公会做出

决定。

第十二条 实施时间。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学生学科竞赛获奖奖励标准的补充说明


